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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仁爱起 再造新生成 
 

九二一震灾发生后，民间与社会团体踊跃

捐输金钱与物资，奋不顾身，投入救灾赈

灾工作，展现高度的同胞爱；而国际社会

也相继伸出援手，以人道精神提供援助，

发挥人间的大爱。面对这百年来的重大灾

难，行政院鉴于各界捐款甚巨，有统合运

用以发挥最大效能的必要，于是宣布由民

间社会人士与相关单位共同组织『财团法

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推动救灾、

安置与重建等工作。 
 
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自改组后

，在会务推动上，以「来自民间、支助民

间、协助政府」的精神，营造民间与政府

协力投入灾后重建的伙伴关系；在业务推

动上，以「议题导向」为原则，从被动的

接受提案申请补助，转向主动积极的推动

重建方案；在捐款管理上，以「透明、效

率」为目标，定期公布捐款用途与流向，

务使各界爱心有效落实到灾后重建。 
 

 
 

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 
台北市 106 仁爱路三段五巷一弄九号 
电话：02-27781945  传真：02-27781832 
南投县 540 中兴新村仁义路二十八号 
电话：049-2337921  传真：049-2335860 

网址：http://www.921fund.org tw 
电子信箱：sos@921fund.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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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震灾带给中台湾地区空前的重创，对于灾后

民众最关心的「家屋重建」问题，政府部门推出

了一连串的重建措施，但对于位处最边缘、无能

力重建的弱势受灾户而言，家屋重建的愿景犹未

可及。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推出「筑

巢项目－九二一灾区家屋再造方案」，可望协助

弱势受灾户早日实现重建家园的愿景。 

 
主办：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 
协办：重建区县（市）政府、乡（镇、市）公所 

 
申请期限：民国 91 年 1 月 31 日止 

 
补助标准与补助方式： 
一、第一类：每户人数少于或等于二人者，补助

四十万元，等于或多于三人，每户最高补助

五十万元。 
二、第二类：每户人数少于或等于二人者，补助

二十万，等于或多于三人，每户最高补助二

十五万元。拨款作业依第四项规定办理。 
三、第一类受补助对象若能于民国九十年六月底

前确认，且尚未重建、有可供建筑用地者，

可由本会公开甄选的服务团队协助完成「建

筑规划设计、营建到产权过户」整体服务。

若已完成重建或重购，或无法提供建筑用地

者，则依第四项规定办理。 
四、为落实家屋再造方案的精神，补助款必须用

于重建或重购家屋。其补助拨款作业与受补

助对象必备文件，由本会主动通知，并依「

家屋再造方案补助款拨付作业准则」办理。 

 
 
 

 

 

 

 



 

 

 

 
 

补助对象与审查标准： 
全倒（或半倒已自行拆除）自有住宅的所有权人

，或位处经判定必须迁村地区的自有住宅所有权

人符合下列标准者都可提出申请： 
一、第一类：低收入户标准，即每人每月收入低

于 8,276 元、家庭财产低于 260 万元者。

由县市政府依八十八、八十九、九十年度核

列或增列低收入户者，径行提报。 
二、第二类：资格审查比照低收入户标准放宽

1.5 倍核定，即每人每月收入低于  12,414
元，家庭财产低于 390 万元者。由乡镇市公

所受理申请、初审，县市政府汇整复审，经

本会决审后核定，并发函通知受补助者。 
三、受灾户实际状况与上列该类情境相同者，由

乡镇市公所受理申请、初审，县市政府汇整

复审，经本会决审后核定，并发函通知受补

助者。 

 

申请方式： 

申请者须具备下列文件： 
1.家屋再造方案申请书（申请书内容各项数据应

详实填列，申请书请向申请地点索取）。 
2.九二一震灾受灾户全倒证明（半倒者须附半倒

证明及已自行拆除证明，位处经判定必须迁村

地区者免附）。 
3.全户户籍誊本。 
 
申请地点： 
户籍或原受灾建物所在地乡（镇、市）公所。 
台中县各社会福利工作站。 

 
 

 

 



 

 
 

家屋再造方案实施流程图 
 
 
 
 
 
 
 
 

 

1.家屋再造方案申请书 
2.全倒证明（半倒者须附半倒证明及已

自行拆除证明） 
3.全户户籍誊本  

户籍或原受灾建物所在地乡（镇、市）

公所初审、县（市）政府复审， 
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决审  

第二类  第一类  

六月底前： 

未重建、且

有建筑用地 

已重建或

重购、无

建筑用地

通知受补助者，并依「

家屋再造方案补助款拨

付作业准则」拨付补助

款，确实协助重建或重

购家屋 

由服务团队

协助完成「

建筑规划设

计、营建到

产权过户」

整体服务 

全倒（或半倒已自行拆除）自有住宅的

所有权人，或位处经判定必须迁村地区

的自有住宅所有权人 

 

 

 

 



 
 

 
 

问：家屋再造方案申请人的资格？领取慰助金的

租赁户能申请吗？迁村地区住户能申请吗？ 
答：本方案的申请人必须是全倒（或半倒已自行

拆除）自有住宅的所有权人。租赁户不能申

请本方案补助，但经判定必须迁村地区的自

有住宅所有权人可以提出申请。 

 
问：第二类受补助对象家户所得、财产、家户人

口如何计算？ 
答：第二类受补助对象资格审查比照低收入户的

标准放宽 1.5 倍核定，其家户所得、财产、

家户人口计算，悉以申请人为基准，其直系

亲属的所得与财产都必须列计进来。 
所得部分：包含个人所得、利息，及利息换

计存款（本金）（＝利息收入÷0.055）。

财产部分：包含不动产与动产，如房屋、土

地、汽车等。其中，「房屋」部份只计现值

，不计房屋数。「汽车」部份，于八十八年

九月二十一日前即持有者，不计入财产总值

，而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后才持有者，则

计入财产总值。 

 
问：可就业人口没有申报所得，怎么列计收入？ 
答：16 岁至 65 岁的可就业人口，即使没有申报

所得，也应该以政府公布的最低工资列计收

入，但学生、「中度以上」身心障碍者不列

收入，须检附「学生证」与「残障手册」复

印件。 

 
 

 

 

 

 

 



 

 

 
 

 
 

问：没有可建筑用地或已重建或重购，可否申请

家屋再造方案补助？ 
答：本方案补助审查或补助方式，不以受灾户有

无可建筑用地为标准。只要成为受补助对象

，受补助者可以选择原地重建或另行购屋，

若短期间内无法重建或重购，补助款仍会被

保留下来。所以，符合补助资格的受灾户，

要尽快提出申请。 

 
问：家屋再造方案补助对象，可否申请政府部门

重建补助？ 
答：可以的！本方案补助对象，仍可依「九二一

震灾乡村区、农村聚落及原住民聚落重建作

业规范」及其它规定请领重建补助。 

 
问：家屋再造方案补助对象，已获得民间单位补

助，补助款是否要扣抵？ 
答：若已获得其它民间单位全额赞助完成重建，

则不可以再申请本方案补助。 
若仅是部份补助，则必须于申请表中详列补

助额与自付款。自付款低于本方案补助款者

，则以自付款计算应领补助款，自付款高于

本方案补助款者，则依补助标准计算应领补

助款。 
若曾领取本会拨付县市政府「特殊性及急迫

性专款」所发放的修缮补助款，则补助额度

应先扣除已领取的修缮补助款。 

 
 
 

 



 
 

案例： 
张先生今年四十二岁，务农，张太太四十岁，家管，扶养

年迈七十的老母亲，并育有三个孩子，长子志明十八岁，

就读高中，长女玉真十六岁，就读高职，次子志强十二岁

，就读国中。 
张先生于震灾前住的房子是祖先留下来的三合院，父亲过

世后留下农地二分，现值 451,000 元，三合院则由张先生

和他的二个堂兄弟共同持分。 
张先生于民国八十六年买了一辆农用拼装车，在农会也有

一笔存款，去年利息一万元，而老母亲去年的存款利息也

有八千元。 
张先生符合家屋再造方案的补助标准吗？ 
 
薪资收入部分（直系亲属皆列计）： 
张先生：17,000 元（16 岁至 65 岁男性最低工资） 
张太太：15,840 元（16 岁至 65 岁女性最低工资） 
张志明：     0 元（在学学生，附学生证复印件） 
张玉真：     0 元（在学学生，附学生证复印件） 
张志强：     0 元（16 岁以下，不列收入） 
老太太：     0 元（65 岁以上，不列收入） 
每月薪资合计：32,840 元 
利息及存款部分： 
张先生：10,000 元 
老太太： 8,000 元 
每年利息收入合计：18,000 元 
存款（本金）＝18,000 元÷0.055＝327,273 元 
每月利息及存款合计＝345.273 元÷12＝28,773 元 
财产部分： 
车辆：拼装车于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前购买不计财产 
土地：按公告现值 451,000 元 
房屋：全倒，不计现值 
财产合计：451,000 元 
每人每月所得＝（32,840＋28,773）元÷6（总人

口数）＝10,269 元（低于 12,414 元） 
财产总值＝451,000 元（低于 3,900,000 元） 

 
符合第二类补助标准！ 

 

 

 

 

 


